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
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

法释〔1999〕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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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1998〕224号《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如何定性的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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